
努用最小司法资源
实现维护社会公益

湖北省地处长江之“腰”，是
长江干线流经里程超过千公里
的唯一省份。 治理危害河流生态
的“地笼网”，只是湖北检察机关
运用公益诉讼力量守护母亲河
的一个缩影。

2018 年 6 月，湖北检察机关
启动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
诉讼专项行动”。 一年后，湖北省
人民检察院拿出了一份亮眼的
成绩单：全省检察公益诉讼部门
围绕长江生态保护共立案 1800
多起，直接促使各级行政机关开
展行业整顿 120 多次，督促恢复
治理被污染水域面积 6.3 万余
亩，清理被非法占用的长江干支
流航道 96.6 公里。

专项行动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确定本地区的监督重点。

地处江汉平原中心位置的
武汉市，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
在此交汇， 是采砂管理重点区
域。 2021 年 4 月 8 日，一起武汉
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汉南
区水务和湖泊局履行长江采砂
监管职责的行政公益诉讼，引发

各界关注。
2019 年 6 至 9 月，陈某等人

共计在长江河道非法采砂逾 12
万吨，价值 769.45 万元。 当地监
管部门查获涉案“三无”采砂船
后， 对陈某等人罚款 3 万元，并
将涉案采砂船退还。 此后，陈某
等人继续利用该船盗采江砂，直
至被公安机关抓获。

检察机关认为，汉南区水务
和湖泊局未正确履职尽责，导致
国家资源流失，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请求法院确认该局未正确履
行长江采砂监督管理职责违法。
案件当庭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
的全部诉讼请求。

“已充分认识到监管的不
足，内部已拟订了整改方案并在
积极整改中。 ”汉南区水务和湖
泊局负责人当庭表示，无论宣判
结果如何，“都将加强自省自查，
勤勉履职”。

以该案为契机，武汉市人民
检察院牵头成立了“长江非法采
砂公益诉讼办案专班”， 梳理出
河道采砂日常监管存在漏洞、采
砂行政执法有待规范、协同打击
非法采砂合力不强等问题，向武
汉市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

“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治理

一域”。 武汉市水务局逐一制定、
落实整改措施，细化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长江流域查处违
法涉砂行为有关工作的意见》
《武汉市涉砂船舶集中停靠（扣
押）管理暂行办法》《武汉市河道
采砂执法指南》等制度，开展自
然资源领域专项整治工作。

检察机关持续追踪，“目前，
长江武汉段采砂管控措施持续向
严，涉砂行政执法进一步规范，非
法采砂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

“努力用最小司法资源实现
维护社会公益”， 围绕守护母亲
河，湖北检察机关还运用圆桌会
议、联席会议、公开宣告等方式，
推动行政机关履职纠错。

数据显示，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超过 90%的长江流域环保领
域公益诉讼通过诉前建议得到
了行政机关积极回应，促使各级
行政机关积极开展行业整顿，形
成长江大保护的合力。

检察公益诉讼推动
省级人大出台专项决定

长江干流之外，“千湖之省”
的湖北，境内大小湖泊、湿地也是
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的保护重点。

“我司在经营网湖大湖期
间， 投放含磷肥料开展养殖，
对湖泊水体造成了污染……在
此真诚向广大社会公众公开赔
礼道歉，并引以为戒。 ”2021 年
1 月，一封署名“湖北省黄石市
阳新网湖生态种植有限公司”
的致歉信， 在当地市级媒体公
开发布。

致歉信与一起公益诉讼有关。
网湖大湖，是网湖湿地自然

保护区内的主要湖泊，地属长江
一级支流富水河下游，直接关乎
长江生态环境。 2014 年至 2016
年， 这家公司承包进行渔业养
殖， 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向湖内投放含磷肥料，致使水质
恶化。

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
武汉铁路运输分院作为公益诉
讼起诉人，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诉请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
194.67 万元，用于水体整体治理
和恢复，并在当地市级以上新闻
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得到
了法院支持。 案件入选最高法发
布的长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湖北公益“检察蓝”守护长
江之“腰”的背后，离不开当地党
委重视、人大监督、政府支持。

2017 年，湖北省十二届人大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大力推
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
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2018 年， 湖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出台《关于支
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
明确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支持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纳入重
要工作日程。

2019 年，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
讼工作的决定》， 这是全国第二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专项决
定支持检察公益诉讼。

来自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
最新数据显示 ，2018 年 6 月以
来，湖北省检察机关常态开展长
江生态保护专项行动，在长江流
域水资源、森林、岸线资源保护
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立
案 12573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民事公告 10056 件，起诉 761 件，
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水源地
188 处，关停、整治违法企业及养
殖场 412 家，清理长江干支流河
道 307 公里，保护一江清水永续
东流。

（据《中国青年报》）

刚刚过去的春天，湖北省天门市汉江支流刘家河段沿岸的村民们注意到，以往遍
布河道的地笼网，已不见了踪影，家门口的这条河，不久将迎来鱼虾畅游的美好

景象。
时间回溯至 2021 年 11 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以下简称“汉江分院”）接到

消息，有人在这一河段投置地笼网，短的三五米，长的十多米，大到鱼类，小到螺蛳、小虾，
“大小通杀、一笼打尽”，不仅严重威胁鱼虾生存，还妨碍河道行洪安全。

汉江分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立案调查，随后，一份诉前检察建议发至天门市农业农村
局，要求按照渔业法等相关规定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加大对其他水域的巡查、清理力度。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接到检察建议后立即整改。 2022 年 3 月 9 日，检察官会同有关部
门现场“回头看”，涉案水域的地笼网已清理干净。 同时，天门市农业农村局在全市公共水
域开展清违行动，共清理地笼网 1000 余个、丝网 2000 余个。

案子起到了“治理一片”的效果。 但是，检察官们没有就此止步。
“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据了解，汉江分院将持续跟进，从

规范地笼网的销售使用方面，督促职能部门开展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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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绿色低碳行为相关导则发布
推荐七大类 40项绿色低碳行为

新闻 NEWS

为测算评估公民绿色行为
的碳减排量，激励公众践行绿色
生活方式，团体标准《公民绿色
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
则》（以下简称《导则》）于今年 5
月 5 日正式实施，为衡量消费领
域的碳减排量贡献一把“标尺”。

《导则》由中华环保联合会
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北京绿普
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绿普惠碳
中和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生态
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生态环境
部环境规划院、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人民大学及美团、阿里、腾
讯、京东等多家单位共同编制。

《导则》明确规范了公民绿
色行为碳减排量化的术语、定
义、基本原则、要求和方法，适用
于指导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

化评估规范的编制、公民绿色行
为碳减排量化评估等内容，为形

成绿色生活方式提供标准支撑。
根据团体标准，《导则》推荐

了涉及衣、食、住、行、用、办公、
数字金融等七大类别的 40 项绿
色低碳行为，并对其分别进行了
描述。 如衣领域的绿色低碳行为
包括旧衣回收、使用可持续原材
料生产的衣被；食领域是减少一
次性餐具、光盘行动、小份/半份
餐食； 住领域是使用清洁能源、
使用绿色节能产品、 节约用水、
节约用电、生活垃圾分类等。

《导则》是对消费端行为碳
减排量化团体标准的首次探索，
填补了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
化评估标准的空白。 它的发布也
将为解决地方碳普惠面临的减
排场景不清晰、 减排标准不统
一、减排量计算不科学等问题提
供指导和启发，为未来建立全国
碳普惠自愿碳减排市场奠定参

考标准。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显

示，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
总量的 53%，对碳排放的贡献不
容忽视。 消费端碳排放分散，涉
及面广泛，取决于公众消费意愿
和行为的选择。 消费端减碳还有
很多难题亟待突破。 碳普惠机制
因能有效激励公众践行绿色生
活方式，正成为倡导全民低碳行
动的绿色新时尚。

对于《导则》的发布，绿普惠
总经理陶岚深有感触。她表示，这
一新标准能为地方政府， 企业开
展碳普惠提供减排场景的指引，
对政府和企业引导公众的绿色低
碳行为提供了标准， 有助于推动
碳普惠机制实实在在的落地。

（据《中国环境报》）

公益“检察蓝”守护长江

湖北省天门市农业农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组织清除地笼网

绿色低碳行为分类表（部分）


